
學雜費減免申請作業程序 

責任 

單位 

作   業   流   程 作 業 辦 法 表 單 

 

 

生輔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生輔組 

會計室 

出納組 

 

 

 

 

 

 

生輔組 

會計室 

 

 

 

 

 

1.教育部各學年度公私立大

專校院各類學生就學費用

減免補助核發作業須知。 

2.依社會救助法（以下簡稱

本法）第十六條之二第一

項規定訂定之--低收入戶

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

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

費減免辦法。  

3.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二條

第二項及身心障礙者權益

保障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訂

定之--身心障礙學生及身

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

減免辦法。 

4.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

條例。 

5.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九

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--  

原住民學生就讀專科以上

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。 

6.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

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

--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

女就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

學雜費減免辦法。 

7.依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例

第二十六條規定訂定之--  

現役軍人子女就讀中等以

上學校學費減免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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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公告受理申

請期間攜帶申

請書及證件到

生輔組辦理。 

1.每學期由承辦單

位依申請合格同

學名單提送會計

室及出納組製單 

2.新生入學後申請

學雜費減免，由 

承辦單位彙整交

由出納組重新製

單。 

承辦人彙整符合資

格之學生資料，製作

印領清冊送會計室

核銷。 


